杭州新坐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反馈意见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现对你公司推荐的杭州新坐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提出反馈意见，请你们在30日内对下列问题逐项落实并提供书面回复和电子文档。若涉及对招股说明书的修改，请以楷体加粗标明。我会收到你们的回复后，将根据情况决定是否再次向你们发出反馈意见。如在30日内不能提供书面回复，请向我会提交延期回复的申请。若对本反馈意见有任何问题，请致电我会审核人员。
一、规范性问题
1、招股书披露，发行人于2010年11月股改前，分别于2010年8月，新增股东佑源投资、丰友生、潘兴泉；并于2010年9月，新增股东福和投资、冠誉创投。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核查说明发行人自然人股东丰友生、潘兴泉的简历情况，发行人股东佑源投资、福和投资、冠誉创投的自然人股东的简历背景，上述企业及自然人的其他对外投资情况，是否与发行人存在关联关系或委托代持关系；核查说明发行人上述股东入股公司的定价依据。
2、报告期内发行人各期综合毛利率分别为71.38%、70.64%、72.21%和72.78%，显著高于同行业上市公司平均水平。请在招股说明书“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中结合发行人产品、主要原材料价格变动分析披露毛利率变动的原因，分产品比较与同行业上市公司毛利率水平存在差异的原因，并结合发行人市场地位、业务发展规划和募投项目分析并披露未来毛利率变化趋势。
二、信息披露问题
1、据招股书披露，发行人的主要成品应用于发动机配气系统。请保荐机构结合近期我国推出的新能源汽车行业政策，分析说明上述政策对发行人生产经营的具体影响，以及发行人的应对措施，并在招股书中进行充分风险揭示。
2、请保荐机构结合我国汽车行业的发展趋势，以及近年来我国汽车零部件行业的产量、需求量以及销售价格分析说明对发行人生产经营的影响，及发行人未来的应对措施及发展战略。
3、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在招股说明书发行人基本情况一节中补充披露发行人各项社会保险缴费人数、缴费比例等基本情况；发行人在报告期内是否存在劳务派遣用工人员，是否符合我国劳务派遣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4、请保荐机构披露，发行人部分租赁房产未办理租赁备案登记且已到期。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补充披露发行人向杭州百居易公司租赁房产的具体用途，房产使用情况，租赁合同续期情况，并更新披露发行人其他已到期租赁房产的续期情况。
5、据招股书披露，公司将钢材（线材品种）的酸洗、磷化、拉拔、退火、电镀、坯件粗加工等工序进行委外加工。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核查说明发行人对外协生产的质量控制措施，相关协议中关于产品质量的责任约定情况；报告期内，发行人外协加工费用定价的公允性；上述外协企业与发行人、实际控制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及公司其他关联方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6、据招股书披露，发行人主要从事汽车气门组精密冷锻件、气门传动组精密冷锻件以及其他精密冷锻件等，产品目前主要应用于汽车、摩托车发动机的配气机构。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在招股书业务与技术一节中补充披露发行人主要生产过程中的污染物排放情况，各年度环保费用的支出情况及使用情况。
7、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核查说明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及其近亲属的其他对外投资情况，是否存在与发行人经营相同或类似业务、或上下游业务的情形（包括已注销）。
8、发行人气门组件产品主要包括气门锁夹、气门弹簧盘、气门顶帽，请在招股说明书“管理层讨论与分析”章节补充分析披露：（1）报告期内气门锁夹、气门弹簧盘、气门顶帽等气门组精密冷锻件产品的平均售价、销量情况；（2）结合对主要客户销售收入变动进一步分析披露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变动的原因。
9、报告期内，直接材料占主营业务成本的比例分别为38.20%、31.24%、33.93%和34.04%。请在招股说明书“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中补充披露：（1）气门锁夹、气门弹簧盘、气门顶帽等气门组精密冷锻件产品直接材料构成情况；（2）发行人各类产品各期合金结构钢、碳素钢、其他钢材制品耗用量；（3）发行人合金结构钢、碳素钢、其他钢材制品等主要原材料平均采购价格。请保荐机构和会计师核查公司主要原材料采购价格与同期市场价格是否存在明显差异，并核查主要供应商与发行人及其实际控制人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亲属关系或可能导致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10、发行人为多家整车厂商提供精密冷锻件，请在招股说明书“业务与技术”章节补充披露发行人取得的整车厂商供应商资格认证进展情况。
11、请在招股说明书“业务与技术”中补充披露发行人报告期内碳素钢、合金结构钢、模具材料的前5大供应商，若存在明显变化，请分析并披露相关原因，请补充披露发行人主要原材料采购外的采购明细。
12、报告期各期末发行人应收票据余额逐年增长，请在招股说明书“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中补充披露发行人各期应收票据增减变动情况，是否存在将票据背书、转让的情形。
13、按收入实现方式不同，公司存在定期结算和单单结算两种销售模式。请在招股说明书“业务与技术”章节补充披露报告期内两种销售模式对应的销售收入，定期结算销售模式下与客户的结算周期和结算方式，该模式下商品的所有权归属及其管理责任，发行人使用客户指定的仓库是否需要支付租金。请会计师说明定期结算销售模式下对存货中发出商品履行的审计程序和结论。
14、发行人气门传动组精密冷锻件报告期内产销率大幅波动，请在招股说明书“管理层讨论与分析”章节进一步分析披露原因，请保荐机构和会计师结合各期末公司在手订单情况对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是否充分发表核查意见。
15、报告期内发行人存货周转率较低，请在招股书“管理层讨论与分析”章节补充分析披露公司存货周转率显著低于同行业公司的原因。
16、报告期内发行人气门组精密冷锻件、气门传动组精密冷锻件产品平均售价逐年下降，请结合与客户签订的购销合同或协议在招股说明书“业务与技术”章节补充披露公司产品定价原则，并对产品售价未来是否将持续下降及其公司业绩的影响作风险提示。
17、报告期内，发行人期间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重分别为25.71%、23.37%、23.28%和25.38%。（1）请结合与客户签订的协议在招股说明书“业务与技术”中补充披露公司对于运费的约定条款，各期运费与销售收入是否配比；（2）请在招股说明书“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中分析披露公司销售费用率与同行业公司比较情况；（3）请保荐机构说明销售费用及管理费用中职工薪酬与销售人员、管理人员的变动、人均工资的变动是否吻合，以及与当地平均薪酬水平的对比情况。
三、与财务会计资料的相关问题
1、请严格按照《企业会计准则》、《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证券交易所颁布的业务规则中相关规定完整、准确的披露关联方关系及交易。
2、请切实落实《关于进一步提高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公司财务信息披露质量有关问题的意见》相关规定。
[bookmark: _GoBack]3、请保荐机构、会计师说明公司财务部门人员与公司董监高、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如为个人）是否具有亲属关系，如有，是否会影响财务工作独立性。请保荐机构、会计师核查财务相关内部控制设计和执行的有效性。
